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兴业银行

为代销机构并参与电子渠道申购和定投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 � � �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兴业银行

”）

签署的代销协议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起

，

本公司旗

下部分基金新增兴业银行为代销机构

，

投资者可以通过兴业银行办理本公司下

述基金的账户开户

、

申购

、

赎回

、

定投

、

转换等业务

。

同时相关基金参与兴业银行

开展的电子渠道

（

包括网上银行

、

电话银行

、

手机银行

，

以下同

）

申购和定投基金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

一

、

适用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

４７０００９

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

４７０００６

二

、

转换业务提示

１

、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

构代销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

在同一注册登记人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

投资

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

，

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

，

转入方的基金必

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

２

、

基金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其它基金

，

但单笔转换份

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

单笔转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

３

、

转换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保留的汇添富货币基金份额不足

１

份

，

其他基金份额不足

５

份的

，

注册登记系统将全部剩余份额自动发起赎回

。

三

、

定投业务提示

１

、

投资者在兴业银行办理上述基金定投业务

，

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为

３００

元

人民币

（

含定投申购费

）。

２

、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

、

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

资方式

。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

，

不能保证投资

者获得收益

，

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

四

、

费率优惠提示

１

、

投资者通过兴业银行电子渠道申购上述基金

，

申购费率统一优惠至

０．６％

。

２

、

投资者通过兴业银行电子渠道开通基金定投

，

定投申购费率统一优惠至

０．６％

；

通过兴业银行柜面渠道开通基金定投

，

享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

，

优惠后申

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

３

、

若原申购费率低于

、

等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收费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不再

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

五

、

其他重要提示

１

、

投资者在兴业银行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

，

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

兴业银行的规定

。

２

、

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基金目前处于发行期

，

待其开放日常申购赎

回后即参加本次费率优惠活动

。

３

、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

的上述基金

《

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等法律文件

，

以及相关

业务公告

。

六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１

、

兴业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

９５５６１

网址

：

ｗｗｗ．ｃｉｂ．ｃｏｍ．ｃｎ

２

、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网站

：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

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

，

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

，

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

，

享

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

特此公告

。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１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

声 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保证本激励计划及草案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特别提示

１

、

本激励计划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

》、《

股权激励有关事

项备忘录

３

号

》

及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制订

。

２

、

本激励计划所采用的激励形式为限制性股票

，

其股票来源为东方雨虹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新股

。

３

、

本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为

１８００

万股东方雨虹股票

，

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

３４３５２

万股的

５．２４％

。

其中

，

首次授予数量为

１６８４

万股

，

占本计划授予总量的

９３．５５６％

，

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

３４３５２

万股的

４．９０２％

；

预留

１１６

万股

，

占授予数量的

６．４４４％

，

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

３４３５２

万股的

０．３３８％

。

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须在每次授予前召开董事会

，

确定本次授予的股权数量

、

激励对象名单

、

授予价格

、

业绩考核条件

等相关事宜

，

经公司监事会核实后

，

报相关监管部门备案

，

并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本次授权情况的摘要及激励对

象的相关信息

。

预留部分将于首次授予后的一年内授予

，

过期作废

。

４

、

本计划有效期为自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计算

，

最长不超过

５

年

，

其中锁定期

１

年

，

解锁期

４

年

。

（

１

）

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股权之日起

１

年内为锁定期

。

在锁定期内

，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股权予以

锁定

，

不得转让

；

（

２

）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后的

４

年为解锁期

。

在解锁期内

，

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

，

激励对象可分

４

次申请

解锁

，

解锁时间安排如下表

：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

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一次解锁条件的，其

中总额

２５％

的部分办理解锁事宜

２５％

第二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二次解锁条件的，其

中总额

２５％

的部分办理解锁事宜

２５％

第三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三次解锁条件的，其

中总额

２５％

的部分办理解锁事宜

２５％

第四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４８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四次解锁条件的，其

中总额

２５％

的部分办理解锁事宜

２５％

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自相应的授予日起满

１

年后

，

激励对象应在未来

３

年内分期解锁

，

激励对象在可解锁日内按

３３％

：

３３％

：

３４％

的解锁比例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二

、

第三和第四个解锁期同步

，

分三次进行解锁

。

解锁时间安排如下所示

：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数

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一次解锁条件的，

其中总额

３３％

的部分办理解锁事宜

３３％

第二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二次解锁条件的，

其中总额

３３％

的部分办理解锁事宜

３３％

第三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三次解锁条件的，

其中总额

３４％

的部分办理解锁事宜

３４％

在解锁期内

，

若当期达到解锁条件

，

激励对象可在当期董事会确定的解锁窗口期内对相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股权申请解

锁

，

当期未申请解锁的部分不再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

若解锁期内任何一期未达到解锁条件

，

则当期可申请解锁的相应比

例的限制性股票股权不得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

５

、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

（

不包括独立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中层管理人员

、

子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及公司董事会

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６

、

东方雨虹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

７．０３

元

／

股

。

授予价格依据本计划公告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东方雨虹股票交易均

价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１４．０６

元的

５０％

确定

，

为每股

７．０３

元

。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价格在东方雨虹披露相关授予情况时确定

。

７

、

对于按照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

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的

４

个会计年度中

，

分年度进行业绩考核并解

锁

，

激励对象每一次申请标的股票解锁的公司业绩考核条件为

：

解锁安排 绩效考核目标

第一次解锁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相比

２０１２

年度增长不低于

２５％

，

２０１３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３％

，

等待期内，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第二次解锁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相比

２０１２

年度增长不低于

５５％

，

２０１４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３％

；

第三次解锁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相比

２０１２

年度增长不低于

９５％

，

２０１５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３％

；

第四次解锁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相比

２０１２

年度增长不低于

１４５％

，

２０１６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３％

。

预留部分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的

３

个会计年度中

，

分年度进行业绩考核并解锁

，

激励对象每一次申请标的股票解锁的公司业绩

考核条件为

：

解锁安排 绩效考核目标

第一次解锁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相比

２０１２

年度增长不低于

５５％

，

２０１４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３％

；

第二次解锁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相比

２０１２

年度增长不低于

９５％

，

２０１５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３％

；

第三次解锁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相比

２０１２

年度增长不低于

１４５％

，

２０１６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３％

。

以上净利润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

各年度净利润与净资产均指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若公司发生再融资行为

，

则融资当年及下一年度以扣除融资数量后

的净资产及该等净资产产生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

８

、

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

，

若东方雨虹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发股票红

利

、

股份拆细或缩股

、

配股等事宜

，

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将做相应的调整

；

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

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

，

若东方雨虹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发股票红利

、

股份拆细或缩股

、

配股及派息等事

宜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

；

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

，

若东方雨虹

增发股票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均不做调整

。

９

、

东方雨虹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激励计划获取有关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

包括为其贷

款提供担保

。

１０

、

东方雨虹承诺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３０

日内

，

公司不进行增发新股

、

资产注入

、

发行可转债等重大事项

。

１１

、

本激励计划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后方可实施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

、

东方雨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１２

、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公司按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予

，

并完成登记

、

公告等相关程序

。

１３

、

本次股权激励实施后

，

将不会导致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要求

。

第一节 释义

以下词语如无特殊说明

，

在本文中具有如下含义

：

东方雨虹、本公司、公司 指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计划、本计划

指

以东方雨虹股票为标的，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进行的长期性激

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 指

激励对象按照本计划规定的条件，从东方雨虹公司获得一定数量的东方雨

虹股票。

激励对象 指 按照本计划规定获得限制性股票的东方雨虹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

授予日 指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日期，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

授予价格 指 东方雨虹授予激励对象每一股限制性股票的价格。

锁定期 指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被禁止转让的期限，该期限为自激

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之日起至该限制性股票解锁之日止，按计划规定分

别为

１

年、

２

年、

３

年和

４

年。

解锁日 指

本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成就后， 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锁定之

日。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公司章程》 指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本激励计划的目的

为了进一步建立

、

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

，

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

充分调动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高层

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的积极性

，

有效地将股东利益

、

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

，

使各方共同关注公

司的长远发展

，

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

，

按照收益与贡献对等原则

，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

（

试行

）》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

》

等有关法

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制定本激励计划

。

第三节 本计划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

一

）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

１

、

激励对象确定的法律依据

本计划激励对象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管理办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而确定

。

２

、

激励对象确定的职务依据

本计划激励对象为目前公司的董事

（

不包括独立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中层管理人员

、

子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及公司董事

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３

、

确定激励对象的考核依据

依据公司董事会通过的

《

东方雨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对激励对象进行考核

，

激励对象经考核合格

后方具有获得授予本计划项下限制性股票的资格

。

（

二

）

激励对象的范围

本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

２８７

人

，

包括

：

１

、

董事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２

、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４

、

子公司主要管理人员

；

５

、

董事会认为对公司有特殊贡献的其他人员

；

６

、

预留激励对象

，

即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时尚未确定但在本次东方雨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存续期间经董事会

批准后纳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

以上激励对象中

，

高级管理人员必须经公司董事会聘任

。

所有激励对象必须在本计划的考核期内于公司任职并已与公司

签署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

。

（

三

）

激励对象的核实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激励对象名单予以核实

，

并将核实情况在股东大会上予以说明

。

第四节 限制性股票股权的来源和数量

（

一

）

限制性股票股权的来源

本计划股票来源为东方雨虹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

（

二

）

限制性股票股权的数量

本计划采用定向发行的方式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

，

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

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为

１８００

万股东方雨虹股票

，

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

３４３５２

万股的

５．２４％

。

其中

，

首次授予数量为

１６８４

万股

，

占本计

划授予总量的

９３．５５６％

，

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

３４３５２

万股的

４．９０２％

；

预留

１１６

万股

，

占授予数量的

６．４４４％

，

占

本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

３４３５２

万股的

０．３３８％

。

第五节 限制性股票股权的分配情况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向锦明 董事

７３ ４．０５６％ ０．２１３％

何绍军 董事

３０ １．６６７％ ０．０８７％

刘斌

董事

总经理

５０ ２．７７８％ ０．１４６％

张颖

董事

财务总监

３０ １．６６７％ ０．０８７％

文敬芳 副总经理

１２ ０．６６７％ ０．０３５％

张洪涛

副总经理

兼董事会秘书

２０ １．１１１％ ０．０５８％

王新 总工程师

２０ １．１１１％ ０．０５８％

王文萍 人力资源总监

２０ １．１１１％ ０．０５８％

蒋凌宏 市场总监

２０ １．１１１％ ０．０５８％

中层管理人员、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共计

２７８

人）

１４０９ ７８．２７８％ ４．１０２％

预留

１１６ ６．４４４％ ０．３３８％

合计

１８００ １００％ ５．２４０％

注

：

１

、

本计划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２

、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本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均未超过本计划签署时公司总股本的

１％

；

３

、

上述激励对象的姓名

、

职务信息将刊登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

第六节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锁定期、解锁日、相关限售规定

（

一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计划的有效期不超过

５

年

，

为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所有限制性股票解锁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

。

（

二

）

授予日

授予日在本计划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且中国证监会无异议

、

东方雨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董事会确定

，

授予日应自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届时由公司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予

，

并完成登记

、

公告等相关程序

。

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

，

且不得为下列区间日

：

１

、

定期报告公布前

３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

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３０

日起

算

；

２

、

公司业绩预告

、

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３

、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４

、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

三

）

锁定期与解锁日

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即行锁定

。

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锁定期

，

分别为

１

年

、

２

年

、

３

年和

４

年

，

均自授予

之日起计

。

在此基础上

，

视公司业绩公告时间对锁定期做相应调整

。

在锁定期内

，

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转让

、

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

锁定期满后

，

公司需根据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应的公司业绩是否已公告确定其是否解锁

。

若公司业绩已公告

，

则锁定期

满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解锁日

，

若公司业绩未公告

，

则公司业绩公告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解锁日

，

锁定期相应延长

。

在解锁

日

，

公司为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锁事宜

，

未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

激励对

象持有的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分四次解锁

，

即各个锁定期满后激励对象可分别解锁

（

或由公司回购注销

）

占其获授总数

２５％

、

２５％

、

２５％

、

２５％

的限制性股票

。

解锁安排如表所示

：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

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一次解锁条件的，其

中总额

２５％

的部分办理解锁事宜

２５％

第二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二次解锁条件的，其

中总额

２５％

的部分办理解锁事宜

２５％

第三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三次解锁条件的，其

中总额

２５％

的部分办理解锁事宜

２５％

第四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４８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四次解锁条件的，其

中总额

２５％

的部分办理解锁事宜

２５％

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自相应的授予日起满

１

年后

，

激励对象应在未来

３

年内分期解锁

，

激励对象在可解锁日内按

３３％

：

３３％

：

３４％

的解锁比例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二

、

第三和第四个解锁期同步

，

分三次进行解锁

。

解锁时间安排如下所示

：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数

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一次解锁条件的，

其中总额

３３％

的部分办理解锁事宜

３３％

第二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二次解锁条件的，

其中总额

３３％

的部分办理解锁事宜

３３％

第三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三次解锁条件的，

其中总额

３４％

的部分办理解锁事宜

３４％

在授予日起的

１２

个月内

，

激励对象并不享有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以下权利

，

包括但不限于该等股票的投票权或通过抵

押

、

质押等任何方式支配该等限制性股票以获取利益的权利

。

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由公司代管

，

作为应付股利在解锁时向激励对象支付

；

若根据本计划不能解锁

，

则由公司收回

。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

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锁定

，

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

，

该等股份的解锁期与限制

性股票相同

；

若根据本计划不能解锁

，

则由公司回购注销

。

（

四

）

相关限售规定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售规定按照

《

公司法

》 、 《

证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执行

，

具

体规定如下

：

１

、

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

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在离职后

半年内

，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其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

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

、

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

，

或者在卖出后

６

个月内又买入

，

由此

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

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

３

、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

，

如果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中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

《

公司法

》 、 《

证

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第七节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

一

）

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７．０３

元

，

即满足授予条件后

，

激励对象可以每股

７．０３

元的价格购买公司向激励对象增发的

东方雨虹限制性股票

。

（

二

）

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授予价格依据本计划公告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东方雨虹股票的交易均价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量

）

１４．０６

元的

５０％

确定

，

为每股

７．０３

元

。

（

三

）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前召开董事会

，

并披露该次授予情况的摘要

。

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为

：

授予情况摘要披露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东方雨虹股票交易均价的

５０％

。

第八节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

（

一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

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

才能获授限制性股票

：

１

、

东方雨虹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２

、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

４

）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

（

二

）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

在解锁日

，

激励对象按本计划的规定对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时

，

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

１

、

东方雨虹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２

、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

４

）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

３

、

公司层面考核内容

本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的

４

个会计年度中

，

分年度对公司财务业绩指标进行考核

，

以达到公司财务业绩考核

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锁条件

。

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

解锁安排 绩效考核目标

第一次解锁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相比

２０１２

年度增长不低于

２５％

，

２０１３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３％

，

等待期内，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第二次解锁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相比

２０１２

年度增长不低于

５５％

，

２０１４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３％

；

第三次解锁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相比

２０１２

年度增长不低于

９５％

，

２０１５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３％

；

第四次解锁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相比

２０１２

年度增长不低于

１４５％

，

２０１６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３％

。

预留部分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的

３

个会计年度中

，

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

解锁安排 绩效考核目标

第一次解锁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相比

２０１２

年度增长不低于

５５％

，

２０１４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３％

；

第二次解锁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相比

２０１２

年度增长不低于

９５％

，

２０１５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３％

；

第三次解锁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相比

２０１２

年度增长不低于

１４５％

，

２０１６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３％

。

以上净利润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

各年度净利润与净资产均指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若公司发生再融资行为

，

则融资当年及下一年度以扣除融资数量后的

净资产及该等净资产产生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

由本次股权激励产生的限制性股票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

４

、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的情况下

，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锁限制性股票额度与其上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相关

，

具体参照

公司现行绩效考核相关管理办法

。

５

、

未满足上述第

１

条规定的

，

本计划即告终止

，

所有激励对象持有的全部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均由公司回购注销

；

未满足

上述第

３

条规定的

，

所有激励对象考核当年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锁

，

由公司回购注销

；

某一激励对象未满足上述第

２

条或第

４

条规定的

，

该激励对象考核当年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由公司回购注销

。

第九节 本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

一

）

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本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

，

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份拆细

、

配股或缩股等事项

，

应对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

调整方法如下

：

１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份拆细

Ｑ＝Ｑ０×

（

１＋ｎ

）

其中

：

Ｑ０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份拆细的比率

（

即每股股票经

转增

、

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 ；

Ｑ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２

、

配股

Ｑ＝Ｑ０×Ｐ１×

（

１＋ｎ

）

／

（

Ｐ１＋Ｐ２×ｎ

）

其中

：

Ｑ０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Ｐ１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

；

Ｐ２

为配股价格

；

ｎ

为配股的比例

（

即配股的股数与

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

Ｑ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３

、

缩股

Ｑ＝Ｑ０×ｎ

其中

：

Ｑ０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ｎ

为缩股比例

（

即

１

股公司股票缩为

ｎ

股股票

）；

Ｑ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

４

、

增发

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

，

标的股票数量不做调整

。

（

二

）

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本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

，

公司有派息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份拆

细

、

配股或缩股等事项

，

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

调整方法如下

：

１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份拆细

Ｐ＝Ｐ０÷

（

１＋ｎ

）

其中

：

Ｐ０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份拆细的比率

；

Ｐ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

２

、

配股

Ｐ＝Ｐ０×

（

Ｐ１＋Ｐ２×ｎ

）

／

［

Ｐ１×

（

１＋ｎ

）］

其中

：

Ｐ０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

Ｐ１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

；

Ｐ２

为配股价格

；

ｎ

为配股的比例

（

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

股份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

Ｐ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

３

、

缩股

Ｐ＝Ｐ０÷ｎ

其中

：

Ｐ０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

ｎ

为缩股比例

；

Ｐ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

４

、

派息

Ｐ＝Ｐ０－Ｖ

其中

：

Ｐ０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

Ｐ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

５

、

增发

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

，

标的股票授予价格不做调整

。

（

三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的程序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

当出现前述情况时由公司董事会决定调整授予价格

、

限制性股票数量

。

律师应当就上述

调整是否符合

《

管理办法

》 、 《

公司章程

》

和限制性股票计划的规定向公司董事会出具专业意见

。

第十节 本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

一

）

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

，

本计划即行终止

：

１

、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

２

、

公司出现合并

、

分立等情形

；

３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４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５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当公司出现终止计划的上述情形时

，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并由东方雨虹回购注销

。

（

二

）

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１

、

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

，

但仍在东方雨虹内

，

或在东方雨虹下属分

、

子公司内任职的

，

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全按照职

务变更前本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

。

但是

，

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

、

考核不合格

、

触犯法律

、

违反执业道德

、

泄露公司机

密

、

失职或渎职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

，

或因前列原因导致公司解除与激励对象劳动关系的

，

董事会

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并由东方雨虹回购注销

。

２

、

激励对象因辞职

、

公司裁员而离职

，

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

锁

，

并由东方雨虹回购注销

。

３

、

激励对象因退休而离职

，

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将完全按照退休前本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

，

且董事会可以决定其个人绩

效考核条件不再纳入解锁条件

。

４

、

激励对象因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

，

应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

：

（

１

）

当激励对象因工伤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时

，

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将完全按照丧失劳动能力前本计划规定的程序进

行

，

且董事会可以决定其个人绩效考核条件不再纳入解锁条件

；

（

２

）

当激励对象非因工伤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时

，

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不得解锁

，

并由东方雨虹回购注销

。

５

、

激励对象若因执行职务而死亡

，

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将由其指定的财产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代为持有

，

并按照死亡前

本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

，

且董事会可以决定其个人绩效考核条件不再纳入解锁条件

；

若因其他原因而死亡

，

董事会可以决定

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并由东方雨虹回购注销

。

６

、

其它未说明的情况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定

，

并确定其处理方式

。

第十一节 附则

１

、

本计划在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

东方雨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

２

、

本计划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１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２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以专人

、

邮件或

传真等方式发出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

由监事会主席阮和章先生主持

。

应到监事三人

，

实到

监事三人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

、

有效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经表决

，

同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公司监事会通过对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中确定的激励对象名单核查

，

一

致认为

：

激励对象具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

以及

《

公司章程

》

规

定的任职资格

；

激励对象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及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

备忘录

２

号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

》

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此议案须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全文详见

？

２０１２

年

？

１０

月

？

１１

日的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ｎｅｔ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经表决

，

同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此议案须在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

。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全文详见

？

２０１２

年

？

１０

月

？

１１

日的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ｎｅｔ

。

特此公告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１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１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开市起复牌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以专人

、

邮件或传真等书面方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上午

８

：

００

在公司三层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

，

实到

９

名

，

符

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程序合法

、

有效

。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

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

公司董事向锦明先生

、

何绍军先生

、

刘斌先生

、

张颖女士为该计划的受益人

，

均已回避表决

。

其他

５

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

决

，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此议案须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

，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全文详见

？

２０１２

年

？

１０

月

？

１１

日的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ｎｅｔ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公司董事向锦明先生

、

何绍军先生

、

刘斌先生

、

张颖女士为该计划的受益人

，

均已回避表决

。

其他

５

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

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此议案须在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

。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全文详见

？

２０１２

年

？

１０

月

？

１１

日的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ｎｅｔ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

经表决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为保证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

，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以

下事宜

：

１

、

授权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

２

、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份拆细

、

缩股

、

配股及派息等情形时

，

按照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

、

授予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

３

、

审查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和解锁条件

；

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解锁

，

在激励对象符合解锁条件时

，

办理其解锁所必需

的全部相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解锁申请

、

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

、

修改公司章程

、

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

４

、

授权董事会决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

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

、

取消激励对象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

、

终止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

；

５

、

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

，

但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

行使的权利除外

。

此项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另行通知

。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１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３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８１６

号文核准

，

非

公开发行了

Ａ

股

１

，

３４８

万股

，

发行价人民币

３５．００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７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５１

，

４１０

，

５００．００

元

。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议案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由两个变更为以下四个项目

：

单位

：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１

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年产

１

，

０００

万平方米防水卷材及

４

万吨防水涂料项目（以下简称 “锦州

项目”）

１７

，

３９４．２９

２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年产

１

，

０００

万平方米改性沥青卷材及年产

２

万吨防水涂料项目

（以下简称 “惠州项目”）

１４

，

７４６．７６

３

昆明市安宁市工业园区年产

１

，

０００

万平方米防水卷材生产线（以下简称 “昆明项目”）

８

，

０００

４

岳阳市云溪区工业园年产

１

，

０００

万平方米改性沥青卷材生产线（以下简称“岳阳项目”）

５

，

０００

合 计

４５

，

１４１．０５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议案

》，

为了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公司将昆明

“

一条年产

１

，

０００

万平方米防水卷材生产线

”

实施地点

改为徐州市卧牛山

，

实施主体变更为徐州卧牛山新型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

涉及变更募集资金

８

，

０００

万元

。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及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等规定的要求

，

公司及子公司就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

：

徐州卧牛山项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分别与银行

、

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方监管协议

，

主要条款如下

：

甲方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甲方

”）

乙方

：

徐州卧牛山新型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乙方

”）

丙方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三环支行

（

以下简称

“

丙方

”）

丁方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丁方

”）

一

、

甲方之全资子公司乙方已在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１１０９０８６６７０１０９０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

专户余额为

８０

，

０５５

，

０２６．３７

元

。

该专户仅用于乙方徐州卧牛山新型防水材料生产研发基地

“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３０００

万元平米

”

项目中的

“

一条年产

１

，

０００

万平方米防水卷材生产线

”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乙方可在报甲方同意的情况下

，

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部分募集资金可以以不同期限的定期存单方式存储

，

并及时通

知丁方

。

甲方

、

乙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

并通知丁方

。

乙方募集资金存单不得向任何第三方质押

。

二

、

甲乙丙三方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支付结算办法

》、《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

规

、

规章

。

三

、

丁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乙方专户中的甲方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

。

丁方应当依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

行其督导职责

，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甲方

、

乙方和丙方应当配合丁方的调查与查询

。

丁方

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

四

、

甲方授权丁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为丰

、

陈华可以随时到丙方查询

、

复印乙方专户的资料

；

丙方应及时

、

准确

、

完整

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

保荐代表人向丙方查询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丁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丙方查询乙方专

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五

、

丙方按月

（

每月

５

日之前

）

向甲方

、

乙方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丁方

。

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六

、

乙方在甲方同意的情况下

，

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

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

，

０００

万

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之间确定

）

的

，

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丁方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七

、

丁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丁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丙方

，

同时按

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

、

乙方

、

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

八

、

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丁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丁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丁方调查专户情形的

，

甲

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九

、

本协议自甲

、

乙

、

丙

、

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

毕且丁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

十

、

本协议一式七份

，

甲

、

乙

、

丙

、

丁四方各持一份

，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各报备一份

，

其余留甲方

备用

。

特此公告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

2012

年

10

月

11

日 星期四

股票代码：

002167

股票简称：东方锆业 编号

:2012- 039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根据

《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

广东东

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

发行总额为

人民币

4.9

亿元

，

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

元

，

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

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结束

，

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

1

、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2.04%

，

即人

民币

0.1

亿元

。

最终网上实际发行数量为

0.1

亿元

，

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2.04%

。

2

、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97.96%

，

即人

民币

4.8

亿元

。

最终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为

4.8

亿元

，

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97.96%

。

特此公告

。

发行人：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11

日

＊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北京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委托

，

北京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起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北交所

”）

指定的网络竞价平台以网络竞价方式对以下标

的依次进行公开拍卖

：

１

、

北京市通州区漷兴北大街

４６

号院的房屋共

１２

套

，

总预测建筑面积约

１１０５．１８

㎡

，

总评估

价

７９７．５

万元

，

保证金

８０

万元

，

拍卖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

北京市通州区北苑南路

３８

号

１

号楼

９

至

１０

层

８９４

号房屋

，

建筑面积约

９９．１４

㎡

，

评估价

１４１．７６８３

万元

，

保证金

１４．１

万元

，

拍卖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５

：

３０

；

３

、

台灯

、

衣架等库存物品一批

，

评估价

５１．３４７４２１

万元

，

保证金

６

万元

，

拍卖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

预展地点

：

标的物所在地

预展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０８

日

－ １８

日

（

我公司统一组织客户到现场查看标的

）

拍卖地点

：

北交所三层大厅

（

竞买人可到拍卖现场

，

亦可异地通过互联网参与竞价

）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的程序

：

１．

有意竞买者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１６

时前将拍卖保证金汇入以下账户

（

保证金以到账时

间为准

）：

户 名

：

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账 号

：

４０７０２００００１８１９１００００８３９２

开户行

：

华夏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交换号

：

０１１４１２６９０

开户银行代码

：

３０４１００００２１９４

２．

持有效身份证明到北交所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

资格审核通过的竞买人凭北交所发放的

竞买帐号登录指定系统参与竞价

。

详细信息可在

“

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

网址

：

ｗｗｗ．ｒｍｆｙｓｓｚｃ．ｇｏｖ．ｃｎ

）”、“

北京产权交易所网站

（

网址

：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

及

“

北京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

网址

：

ｗｗｗ．ｊｈｇｐ．ｃｎ

）”

查询

。

北交所联系人

：

孙鹏 联系电话

：

１３５１１０３０１９５

北交所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１７

号

拍卖公司联系人

：

冯鑫彭 联系电话

：

１３８１１６６６６２５

拍卖公司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甲

２

号正东国际大厦

Ｂ

座

９

层

北京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此公告已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法制晚报刊登

现有韩先生转让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那马铜矿

１００％

股权

。

详情请见北京产权交易所

、

北

京国际矿业权交易所网站公告

。

北京国际矿业权交易所网址

：

ｗｗｗ．ｃｂｍｘ．ｃｏｍ．ｃｎ

如有意向者

，

请联系

：

罗先生

０１０－８３９５７２９３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号拍卖公告

北京盛世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北京盛世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拍卖公司

）

受托将公开拍卖如下标的

：

标的一

：

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平翔路

２

号院

４

号楼

３

层

（

７

）

－３－６

号住宅用房

；

建筑面积

７９．７１

平方米

，

起拍参考价人民币

６９．３

万元

，

保证金人民币

６．９３

万元

。

标的二

：

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平翔路

２

号院

４

号楼

１

至

２

层

４－１３

号和

４－１４

号房产

；

建筑面积

２７７．４９

平方米

，

起拍参考价人民币

３４１

万元

，

保证金人民币

３４．１

万元

。

标的三

：

北京市平谷区金谷园甲

１

号

１

幢

１

层全部商业用房

；

建筑面积

１０３．７７

平方米

，

起拍参

考价人民币

１３６

万元

，

保证金人民币

１３．６

万元

。

标的四

：

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林荫南街

９

号楼

１－２

层

９－４

号商业用房

；

建筑面积

１８１．２２

平方

米

，

起拍参考价人民币

２０２．２

万元

，

保证金人民币

２０．２２

万元

。

拍卖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１４

：

３０

拍卖地点

：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三层

预展时间及地点

：

即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在标的所在地进行预展

，

标的资料请至北金所

查询

。

保证金交纳到账截止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

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

）。

有意竞买者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１７

时之前携带有效证件及相关材料到北京金融资产交易

所办理受让登记手续

，

并在北京盛世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１７

号

联系人

：

王先生

０１０－５７８９６５２２

北京盛世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大郊亭中街

２

号院华腾国际

４

号楼

１５ＬＡ

联系人

：

张先生

０１０－６７７２９４３５ ０１０－６７７２９４６７

标的详情请登录

：

ｗｗｗ．ｃｆａｅ．ｃｎ

（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ｊ１２３．ｃｏｍ

（

北京盛世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网站

）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权、债

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４６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先生 联

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１３０１１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２０１２

年

10

月

11

日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ＳＷ１２１０ＢＪ００００１

“长航明海”号船舶资产

／ １０３４．６

常熟海隆航运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船舶资产

１１１８

ＳＷ１１０６ＢＪ０００１８－４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金三角

３０４

、

３０５

号房产

／ ６５．５１

海南南国实业贸易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海口市金盘开发区金

三角

３０４

、

３０５

号房产对外转让，房屋建筑面积共计

２７８．８８

？ 平

方米。

９０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５１２９

甘肃雪晶生化有限责任公司

７９．４％

股权

１０７７４．１１ ９６２．６５

注册资本：

３２８６

万元

经营范围：淀粉、柠檬酸、食品添加剂、玉米油、蛋白粉、玉米

浆、胚芽饼、柠檬酸盐、肌醇的生产销售。 自产品的出口业

务；生产所需原材料的进口业务；碳酸钙的生产、销售。

７６４．３５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５１２８

西安

ＡＢＢ

大功率整流器有限公司

３８％

股权

／ １２２．９２

注册资本：

２５０

万美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设计、制造整流器产品和（或）系统

及相关配件、电力电子产品；销售本公司产品并提供技术、咨

询、安装、调试及售后服务。 （以上经营均不含国家规定的专

营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７８６．６


